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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 （市） 人民政府，州直相关单位：

《临夏州城市 （县城）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1 年）》 已经州

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临夏州城市 （县城）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1 年）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城市 （县城） 污水处

理处置工作，督促各县市加快补齐城市环境

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 （县城） 污水处理

设施服务水平，根据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甘肃省生态环境厅、甘肃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印发的 《甘肃省城市 （县城） 污水处

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 （2019-2021 年）》

要求，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围绕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总体要求，全面推进城市 （县城）

污水处理处置工作，加快补齐城市 （县城）

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大力提升城市 （县城）

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和水平，尽快实现全

州城市建成区污水管网全覆盖，生活污水全

收集、全处理目标。

到 2019 年底，临夏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率平均达到 64%以上，各县生活污水集中收

集率保持现状底数，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

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不低于现状底数。

到 2020 年底，临夏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率平均达到 67%以上，各县生活污水集中收

集率在现状基础上增长 5 个百分点，污水处

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不

低于现状底数。

到 2021 年底，全州城市 （县城） 生活污

水集中收集率平均达到 50%以上；临夏市建

成区基本无生活污水直排口 ,基本消除城中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夏

州城市（县城）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2019—2021 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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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

理设施空白区，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70%或在现状基础上增长 10 个百分点，污水

处理率达到 95%以上，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

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不低于现状底数；

各县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基础上增长

5 个百分点，污水处理率达到 85%以上，各

县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度

原则上不低于现状底数。

二、重点任务

各

县市要制定污水处理设施排查及检测方案，

对建成区内污水管网等设施功能状况、错接

混接等情况及用户接入情况进行排查，有条

件的县市，要积极推进居民小区、公共建筑

及企事业单位内部等非市政污水管网排查工

作，要统筹安排、分步推进，排查工作要在

2019 年 10 月底前完成。临夏市要在全面排查

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地理

信息系统 （GIS），实现管网信息化、账册化

管理。各县市要建立市政排水管网定期排查

检测制度，逐步建立以 5-10 年为一个排查周

期的长效机制。各县市要于 2020 年元月底将

排查及检测系统建立情况上报州住建局、州

生态环境局。 （州住建局牵头，州生态环境

局等部门参与，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各县市

要进一步加强污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工作，对

年久失修、淤积漏损严重的污水管道、排水

口、检查井进行维修改造,确保收集的污水水

质和水量稳定。要结合省上下达的年度计划

任务加大老城区雨污合流管网改造力度，暂

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县城，应采取建设调蓄设

施、增大截流倍数等措施,控制雨污合流引起

的溢流污染。

加快污水收集支管及小街巷污水收集系

统的建设，对错接混接严重、整改时间较长

的市政管网和居民小区内部管网，在加快改

造的同时，有条件的要采取临时排水措施，

减少错接混接对水环境的影响。 （州住建局

牵头，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各县

市要加强管材市场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

禁止使用低劣管材，工程设计、建设单位应

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相关标准规范，严格进行

隐蔽工程检查、竣工验收和工程移交，确保

工程施工质量。污水管网设施在交付使用前，

必须经建设单位、设计单位、运行维护单位

联合检查，未达到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要求的，

不得交付使用。严格排水管道养护、检测与

修复质量管理。按照质量终身责任追究要求，

强化设计、施工、监理等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推行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制度。 （州住建局

负责工程质量监管，州市场监管局负责管材

材质监管，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城市

排水管网运营维护主体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

定额实施运行维护，根据排水管网特点、规

模、服务范围等因素合理确定人员和经费保

障。全面推进以污水管网与污水处理厂联动

“厂网一体”的方式运营维护管网，从运营机

制上保障城市污水收集处理的系统性。鼓励

有条件的居住小区委托市场专业化公司对内

部管网进行维护和管理。排水行业主管部门

要加强排水管网设施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安

全监督管理，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建立健全相

应工作制度和保障机制。 （州住建局牵头，

州财政局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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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县市要加强生活污水接入服务，市政污水管

网覆盖范围内的居住小区和公共建筑生活污

水应当依法依规接入市政污水管网，严禁雨

污错接混接，严禁污水直排。新建居民小区

或公共建筑排水未规范接入市政排水管网的，

不得交付使用；市政污水管网未覆盖的，应

当依法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并达标排放。 （州

住建局、州生态环境局牵头，各县市人民政

府负责落实）

各县市城管局要下大力气整治沿街经营

性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污水乱排直排，结合市

场整顿和经营许可、卫生许可管理建立联合

执法监督机制，督促整改。建立健全市政管

网私搭乱接溯源执法制度，各县市市政主管

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强化溯

源追查和执法，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 （州

住建局、州生态环境局牵头，州市场监管局、

州卫健委等部门配合，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

落实）

各县市要结合城市 （县城） 总体规划，科学

制定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规模与布局，生活污

水收集和处理能力要与服务区人口、经济社

会发展、水环境质量改善要求相匹配。现有

城市 （县城）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满足生

活污水处理需要的县市，要加快新建、扩建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存在污水处理设施低负

荷运行的县市要加强建成区生活污水收集及

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建设。黄河、洮河重点流

域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要积极推进设施建设，

提升污水集中处理水平，城市 （县城） 污水

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度长期低

于 100mg/L 的，要围绕服务片区管网规划与

建设制定“一厂一策”系统化治理方案，明

确治理目标和措施。 （州住建局牵头，州发

展改革委、州生态环境局等部门配合，各县

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各县市要按照城市 （县城） 污水处理厂

污泥处理处置稳定化、无害化、资源化要求，

加快污水处理厂污泥集中处理设施建设，进

一步规范污泥无害化处置，对新建、改建、

扩建的污水处理设施项目，要依据污泥处理

处置规划，统筹配套建设污泥规范化处理处

置设施。临夏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

处置设施确保 2019 年底正式运行。要加强污

泥处置的全过程监管，实施严格的登记和管

控制度，强化污泥运输环节的管理，确保污

泥全部无害化处理。 （州住建局牵头，州发

展改革委、州生态环境局等部门配合，各县

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各县市推进污水

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按照集中利用为主、

分散利用为辅的原则，推进再生水利用设施

建设。按照“优水优用，就近利用”的原则，

进一步拓宽再生水使用范围，在工业生产、

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工地

及生态景观等领域优先使用再生水。到 2020
年，各县市城市 （县城）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15%以上。 （州住建局牵头，州发展改革委、

州生态环境局等部门配合，各县市人民政府

负责落实）

临夏县、

永靖县、广河县、东乡县工业集聚区应当按

规定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严禁未经处理

的废水接入市政管网和生活污水处理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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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人民政府或工业园区管理机构要组织对

进入市政污水收集设施的工业企业进行排查

及评估，经评估认定污染物不能被城市生活

污水处理厂有效处理或可能影响城市生活污

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标的，要先退出再治理，

确保达标排放；经评估可继续接入污水管网

的，工业企业应当依法取得排污许可。工业

企业排污许可内容、污水接入市政管网的位

置、排水方式、主要排放污染物类型等信息

应当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污水处理厂运

行维护单位和相关部门监督。各县市要加强

对接入市政管网的工业和生产经营性企业的

监管，健全高效执法机制，依法处罚超排、

偷排工业排水户。 （州生态环境局牵头，州

发展改革委、州工信局、州住建局等部门配

合，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各县市要根据地表水体水位，合理确定

排水口水位标高，防止地表水体水倒灌进入

污水收集系统。施工排水或基坑排水需排入

市政管网的，要纳入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管理，明确排水口位置和去向，避免排入城

市 （县城） 生活污水处理厂。 （州生态环境

局、州住建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市人民

政府负责落实）

三、保障措施

各县市人民政府对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负总责，要完善组织

领导机制，充分发挥河长作用，切实强化责

任落实。各县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方案目标

要求，制定本县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

（2019-2021 年） 行动实施计划，细化目标任

务，形成建设和改造等工作任务清单，明确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完善建设项目审批、监

管体制机制，优化营商发展环境，落实各项

保障措施和安全防范措施。各县市实施计划，

务必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报州住建局、州

生态环境局、州发展改革委备案，自 2020 年

起，各县市要于每年 1 月底前向州住建局、

州生态环境局、州发展改革委报送上年度城

市 （县城）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

进展情况。 （州住建局、州生态环境局、州

发展改革委、州水务局负责指导和督促各县

市开展，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各县市要坚持投入

与工作任务相匹配的原则，多渠道筹集资金，

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健全资金保障机制，利用

“十四五”规划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项目对本

方案确定的重点任务给予重点支持。统筹使

用污水处理费和财政补贴，确保设施运维费

用，特别是排水管网运行维护和维修经费以

及管网周期性检测费用。建立政府与市场合

理分工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鼓

励符合条件的各类社会资金参与城市 （县城）

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和运营，实现

投资多元化，建设运营市场化。 （州财政局、

州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市人民

政府负责落实）

各县市要建立污水

处理收费动态调整机制，按照补偿污水处理

和污泥处置设施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

制定污水处理费标准，征收的污水处理费无

法满足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时 ,县市政府要积极

采取措施适当补贴，要加大自备水源污水处

理费征缴力度，加强对污水处理费征收和使

用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统筹使用污水处

理费及财政补贴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向提供服务单位支付服务费，维护污水处



附件 1
污水处理厂现状进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度

市州 县市 项目名称 现状 BOD 进水浓度 （毫克 / 升）

临夏州

临夏市 临夏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166.47

临夏县 临夏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 108

和政县 和政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 109.15

广河县 广河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 143

东乡县 东乡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 170

康乐县 康乐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 171

永靖县 永靖县古城新区生活污水处理厂 110

积石山县 积石山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 1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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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州发展改革委、州财

政局、州住建局、州水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落实领导干部生态

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各县市要将城市 （县城） 污水提质增

效工作情况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做好考核结果应用。 （州住建局、州生态环

境局、州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和督促各县市

开展，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各县市要做好城市

（县城） 污水提质增效信息发布、宣传报道、

舆情引导等工作，积极宣传提质增效措施和

成效，借助网站、新媒体、手机客户端等媒

介，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要采取群众喜闻

乐见的宣传方式，引导公众自觉维护雨水、

污水管网等设施，不向水体、雨水口排污，

不私搭乱接管网。鼓励群众监督治理成效，

发现问题，形成全民参与的治理氛围。 （州

住建局、州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

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附件：

1. 污 水 处 理 厂 现 状 进 水 生 化 需 氧 量

（BOD） 浓度

2. 临夏州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细

化目标



附件 2
临夏州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细化目标

市
州

县市
2018 年
收集率
（%）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临
夏
州

临夏市 59.56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64%，污水处理厂进水生
化需氧量 （BOD） 浓度原
则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67%，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
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
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70%，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
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
不低于上年水平。

临夏县 39.43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保持
现有水平，污水处理厂进
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
度原则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达到
45%，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
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
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不低
于 50%，污水处理厂进水生
化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
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和政县 42.42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保持
现有水平，污水处理厂进
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
度原则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达到
48%，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
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
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不低
于 53%，污水处理厂进水生
化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
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广河县 29.9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保持
现有水平，污水处理厂进
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
度原则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达到
35%，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
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
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不低
于 40%，污水处理厂进水生
化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
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东乡县 30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保持
现有水平，污水处理厂进
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
度原则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达到
35%，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
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
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不低
于 40%，污水处理厂进水生
化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
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康乐县 37.78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保持
现有水平，污水处理厂进
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
度原则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达到
43%，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
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
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不低
于 48%，污水处理厂进水生
化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
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永靖县 44.36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保持
现有水平，污水处理厂进
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
度原则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达到
50%，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
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
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不低
于 55%，污水处理厂进水生
化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
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积石山县 36.41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保持
现有水平，污水处理厂进
水生化需氧量 （BOD） 浓
度原则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达到
41%，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
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上
不低于上年水平。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在上年
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不低
于 46%，污水处理厂进水生
化需氧量 （BOD） 浓度原则
上不低于上年水平。

·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